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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调整立法目的成为焦点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
目的与野生动物内涵，是舆论关
注的焦点内容。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条
规定，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制定本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条
规定， 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
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
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周洪宇建议，进一步完善立
法宗旨， 在第一条规定中增加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这一
立法目的。

周洪宇认为，应当进一步扩
展野生动物的内涵，只要是野外
生长的都应纳入《野生动物保护
法》的规制范围。 因此，建议将第
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本法所称野
生动物，是指野外生长、非人工
繁育的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 国
家注重保护珍贵、 濒危的陆生、
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保护法》立法目
的调整需要慎重考虑， 我认为，

‘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
全’‘尊重生命伦理’ 等内容，不
宜加入到立法宗旨中，这些内容
是《野生动物保护法》不能承受
之重。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姚魏说。

姚魏指出，从现行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意图、 结构和内容看，
该法着眼于“单纯保护”和“保护
性利用”两个方面，增加“尊重生
命伦理” 等立法目的和相关条
文， 会使得法条的协调难度增
大，毕竟上述几个立法目的在入
法过程中可能有冲突，“例如，禁
食某些不具有保护价值且数量
泛滥的野生动物，尽管符合保障

公众健康的目的，但未必吻合生
态平衡的目的”。

“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维持
现状，根据‘名实相符’的原则
分别立法， 在执法过程中再根
据不同场景适用适当的法律。 ”
姚魏说。

如何划定禁食范围仍有争议

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决定》 划定了禁食范围———全
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 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
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
陆生野生动物。

什么样的动物能吃，是人们
关心的话题。

“按照《决定》的有关规定，
鱼类等水生野生动物不列入禁
食范围，家畜家禽也可以食用。 ”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
究中心副研究员孙煜华说。

《决定》明确，列入畜禽遗传
资源目录的动物， 属于家畜家
禽，适用畜牧法的规定。 国务院
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
定并公布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孙煜华说，《决定》 采取以禽
畜遗传资源目录为标准的正面清
单管理，扩大家畜家禽的范围，这
对目录的设置提出了非常高的要
求，事实上，家畜家禽的范围再扩
大， 也不能囊括所有可安全利用
的野生动物， 比如不属于家畜家
禽的两栖类和爬行类动物， 更不
能囊括事实上安全利用多年的国
家重点保护动物（如梅花鹿）。

“对于这一内容，《野生动物
保护法》应当明确要求，尽快出
台配套的细则，将禽畜遗传资源
目录扩充为安全驯养动物目录。
这个目录不仅包括可以安全食
用的动物，还包括可以作为其他
用途如宠物业、 皮草业的动物。
同时，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
部门要根据野生动物种群的濒

危程度、检疫风险、生物资源保
密等因素， 及时对目录进行更
新。 ”孙煜华说。

如何在《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划定禁食范围，是专家热议的
焦点。

周洪宇指出， 十几年前的
“非典”和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
都是因为滥食野生动物引发，没
有需求就没有供给，因此应将禁
止生产、经营食品的范围扩展到
所有的野生动物。 建议将《野生
动物保护法》 第三十条修改为，
“禁止生产、 经营使用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禁止为食
用购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

姚魏则认为，虽然全面禁食
野生动物必定会减少动物传染
病毒给人类的几率，但是一概禁
食也会造成负面影响，比如丧失
人为调整生态系统的手段，更为
严重的是使得合法的野生动物
养殖户财产利益受损。 其实，部
分野生动物因具备成熟的养殖

技术和检疫技术，可不被纳入禁
食范围，要防止以“一刀切”的方
式解决当下问题。

“就当前确定的立法计划来
说，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和食用的内容， 不宜平移进入
《野生动物保护法》。 但《野生动
物保护法》修改时可以呼应《决
定》的内容，修改野生动物的定
义， 重新评估处罚的措施和力
度，在适当的地方增加指引性规
定。 ”姚魏说。

对销售者作出更加严厉处罚

专家认为，为实现“全面禁止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革除滥食野
味陋习”效果的最大化，不仅要在
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时加大处
罚力度， 还要同步修改其他相关
法律， 建立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
关法律的协调、协同机制。

在加大处罚力度方面，“征
求意见稿”作出了探索。

对于违法食用行为，“征求
意见稿”新设处罚规定，要求包
括对食用者处 2000 元以上 1 万
元以下罚款， 对组织食用者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比现
行条例大大提高了处罚力度。

孙煜华认为，对于违反规定
的销售者，要作出更加严厉的处
罚， 由于销售者为组织食用者，
故而其相对于食用者而言，责任
更重一些， 罚款的额度更高一
些。 对于食用而引发传染病的，
由于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危害，应
通过刑法的修订增设相关罪名。

在加大处罚力度的同时，建
立相关法律之间的协调、协同机
制，同样重要。

姚魏建议，在修改《野生动
物保护法》时，同步修改其他相
关法律，由此使得《决定》《野生
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畜
牧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既
有分工又相互协调。

（据《法制日报》）

聚焦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三大看点

3 月 12 日上午， 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刘永富介绍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野
生动物限养、禁养后，贫困地区
特色养殖怎么办？ 刘永富指出，
在农村，有的把野生动物养殖、

销售作为特色产业来发展，但
没有达到支柱产业的水平，通
过多种形式给予帮助、转产，不
会对脱贫攻坚产生太大的影
响， 特别是不会对完成任务产
生大的影响。

刘永富表示：“对野生动物
限养、禁养，特别是滥食，以前

有法律的规定， 最近全国人大
常委会又作出了《决定》。 在农
村，有的把野生动物养殖、销售
作为特色产业来发展， 这种情
况是有的，但不是支柱产业，没
有达到这个水平， 但是它确实
是作为特色产业来培养， 有些
村投资几十万、上百万，但这个

养殖都没有规模化， 具体的数
字确实没有统计。 ”

“《决定》生效后，有关部门
正在制定详细的目录，明确哪些
不能养，哪些可以养。 不管是什
么情况，我们最后一定要做到保
证《决定》的贯彻落实，法律的贯
彻落实，要转变陈规陋习。 对这

些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转的
转，造成损失的，我们通过多种
形式给予帮助、转产，搞一些替
代的产业， 可以做的一些产业。
总的来讲，不会对脱贫攻坚产生
太大的影响，特别是不会对完成
任务产生大的影响。 ”刘永富说。

（据人民网）

禁养后，贫困地区野生动物养殖特色产业怎么办？
官方回应

今年 3 月 3 日，是第 7 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起了人们对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关注，也让这一天受到更多关注。
为更好保护野生动物，维护公共安全和生态安全，2 月 2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两周之后，广东率先采取修法行动，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进行全面修订。 3 月 9 日，《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正式

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4 种禁食类型，与《决定》划定的禁食范围一致，还提高了对违法食用行为的处罚力度。
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经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拟将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列入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让人们看到了滥食野生动物的代价，也暴露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一些不足，对此，

需要在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修改时，完善立法宗旨，进一步明确野生动物的内涵，加强对野生动物食用、交易、利用的管控，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提供法治保障。


